
 

 

 

 

 

郑交„2017‟245 号 

 

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 郑州市公安局 

关于做好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）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、市公安

局治安支队：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《企业事业单位内

部治安保卫条例》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（2016

年 12 月修订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，2017 年 3

月 1 日起，从事省际、市际客运班线的经营者或者其委托的售

票单位、起讫点和中途停靠站点客运站，应当实行客票实名售

票和实名查验（以下统称实名制管理）。现我市已实现实名制

管理，为确保我市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工作全面落实，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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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重要

意义 

实行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是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反恐怖主义法》《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《道路

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的重要举措。不仅能够有效遏制

违法犯罪分子通过道路客运渠道跨区域流动，进一步落实汽车

客运站和道路客运经营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强化我市道路客

运行业安全防范能力，提升道路客运行业监管水平，而且对进

一步维护道路客运市场秩序，保障道路旅客运输安全，保护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，同时，实名制管理也是

积极推进道路客运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，在全市道路客运联网

售票的基础上实行实名制管理能够统筹分析实名制大数据，进

一步优化道路客运资源配置，充分发挥道路客运比较优势，进

一步提升道路客运服务水平。 

二、明确目标，全面落实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工作 

（一）实名制管理范围和工作步骤 

2017 年 3 月 1 日起，在全市从事省际、市际客运班线的经

营者或者其委托的售票单位、起讫点和中途停靠站点客运站全

面落实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。 

2017 年 8 月 1 日起，全市三级及以上汽车客运站实现道路

客运实名制管理。 

2017 年 8 月 1 日后，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公安厅将就实名制

管理工作开展联合督导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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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名制管理主要内容 

1.实行实名制管理的购票人应当提供旅客的有效身份证件

原件进行购票，并由售票人在客票上记载旅客的身份信息。携

带免票儿童的，应当凭免票儿童的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免费申领

实名制客票。通过网络、电话等方式实名购票的，购票人应当

提供真实准确的旅客有效身份证件信息，并在取票时提供旅客

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。旅客遗失客票的，经核实其身份信息后，

售票人应当免费为其补办客票。 

旅客有效身份证件为：居民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居住证、临

时身份证、临时身份证明、护照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

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法律法规规定证明公民身份的有关

证件。 

2.实行实名制管理的客运班线及客运站，应当要求旅客出

示有效客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，配合查验工作。旅客乘

车前，客运站经营者应当对车票记载的身份信息与旅客及其有

效身份证件原件（以下简称票、人、证）是否一致进行核对并

记录。对拒不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或者票、人、证不一

致的，不得允许其乘车。 

3.实行实名制管理的客运班线经营者及客运站经营者应当

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，加强实名制管理相关人员工作职责及相

关系统、设施设备运用的业务培训，确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

规规定。 

4.客运班线及客运站经营者对实行实名制管理所登记采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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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旅客身份信息及乘车信息，应当依公安机关的要求向其如实

提供。对旅客身份信息及乘车信息自采集之日起保存期限不得

少于 1 年，涉及视频图像信息的，自采集之日起保存期限不得

少于 90日。对所获得的旅客身份信息及乘车信息，应当予以保

密。 

5.客运班线经营者或者其委托的售票单位、起讫点和中途

停靠站点客运站应当针对客流高峰、恶劣天气及设备系统故障、

重大安保活动等特殊情况下实名制管理的特点，制定有效的应

急预案。 

三、明确职责分工，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 

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加强行业监督指导，督促辖区内汽车客

运站和道路客运经营者严格落实实名制管理主体责任，积极会

同公安机关开展相关工作。一是指导汽车客运站和道路客运经

营者做好实名制管理宣传教育工作，提高旅客对实名购票的认

识，按照通知规定的范围和工作步骤要求，确定本辖区应实行

实名制管理的客运站数量并建立台账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时

间节点、责任分工，确保工作落实。二是督促指导辖区内汽车

客运站做好联网售票系统及微机售票系统软、硬件升级改造工

作，加强与省联网售票系统对接，为全面落实实名制管理奠定

数据基础，做好技术保障。三是指导实名制信息管理工作。督

促指导辖区内汽车客运站妥善保存采集、汇总到的旅客身份信

息和乘车信息，积极协调汽车客运站与公安机关信息系统进行

对接。四是强化行业监督管理。监督、指导汽车客运站和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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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运经营者做好危险品检查管控及安全检查措施的落实。监督

汽车客运站和道路客运经营者严格落实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制

度，确保旅客“票、人、证”合一乘车。对不按规定执行的，

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按照有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进行处罚。 

公安机关要在实行实名制管理的汽车客运车站建立警务室

或警务工作站（三级以上客运车站要建立警务室），确保实名

制管理工作有序开展。一是指导、督促、检查汽车客运站落实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人防、物防、技防建设，建立各种安

全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。二是及时为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旅

客开具临时身份证明。三是监督、指导汽车客运站和道路客运

经营者做好危险品检查管控及安全检查措施的落实。四是配合

做好宣传教育工作，提高旅客对实名购票的认识。对不配合或

逃避实名制管理的旅客，进行劝阻告诫，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依

法处理。五是积极与汽车客运站进行数据对接，确保公安信息

系统与汽车客运站实名制售票、检票信息系统的联网查询。 

汽车客运站和道路客运经营者要按照相关工作要求，全面

落实实名制管理工作。一是做好工作保障。客运班线及汽车客

运站经营者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、人员投

入，建立健全工作制度，加强实名制管理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

和相关系统、设备的维护管理工作。二是对已实现联网售票的

汽车客运站要做好微机售票和联网售票系统软硬件升级改造；

尚未实现联网售票的汽车客运站要建立和完善微机售票系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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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与省联网售票系统做好对接。三是严格落实道路客运实名

制管理制度。按照规定在票面记载旅客姓名和身份信息，对拒

不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拒绝身份查验或者票、人、证不

一致的旅客，坚决不予出售客票或提供运输服务。四是密切工

作配合。汽车客运站应依公安机关要求向其如实提供旅客身份

信息及乘车信息，做好与公安机关信息系统对接工作；为方便

旅客办理临时身份证明，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设立警务室或警

务工作站的办公用房及必要的办公设施，确保实名制管理工作

顺利推进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稳步有序推进全市道路客运实名

制管理工作，各级交通运输部门、公安机关要按照分级负责的

原则，强化组织协调，成立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

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根据各自职责任务，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，

将责任层层压实到单位、到岗、到人，确保目标任务按时按质

完成。 

（二）加强协作配合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、公安机关要建

立健全协作机制，切实加强沟通协调；汽车客运站和道路客运

经营者要向交通运输部门和公安机关及时报告工作进展和存在

的问题，做到各项工作无缝衔接，确保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

题。 

（三）加强经费保障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充

分认识实行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统筹协调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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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调度，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政策、资金、技术支

持，保障实名制管理工作顺利推进。 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围

绕目标任务，加强督导检查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。市交通委、

市公安局将联合督导检查各地实名制管理工作落实情况，对工

作不力或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全市通报，对违反

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罚。 

（五）加强舆论宣传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、公安机关和汽

车客运站、道路客运经营者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充分利用行

业宣传资源和当地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、报刊等媒介广泛宣传

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工作。汽车客运站要在站内张贴通知或公

告，及时向旅客做好宣传引导，让广大旅客理解支持、自觉遵

守实名制管理相关要求，按照规定购票乘车。 

 

附件 1：郑州市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
附件 2：郑州市实行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汽车客运站名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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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郑州市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工作 

领  导  小  组  名  单 

 

组  长：李  刚  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 

        张武清  市公安局副局长 

副组长：薛河川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书记 

    周德生 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

成  员：秦文忠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 

    郭  慧 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队副支队长 

    梁  树  市公安局科技通信科副科长 

    张  涛  郑州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

理助理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道路运输管理局，

办公室主任由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客运科科长张志华、市公安

局治安管理支队内保大队大队长毛山河担任，工作人员为：

房志宾、任耀武、苌群胜 、王玉军。办公室负责统一组织

协调全市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推进工作。 

联系电话：0371-68757206（交通） 

联系电话  0371-69623758（公安） 

传    真：0371-68735534 

邮    箱：kid508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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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
址

所
在
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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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
、

县
）

客
运

站
名

称
客

运
站

地
址

站
级

法
人

法
人

电
话

经
营

许
可

证
号

是
否

已
实

行
实

名
制

管
理

是
否

已
实

现
微

机
售

票

是
否

已
接

入
省

联
网

售
票

平
台

备 注
主

管
安

全
站

长
电

话

1
郑

州
市

二
七

区
郑

州
华

豫
站

务
有

限
责

任
公

司
长

途
汽

车
中

心
站

郑
州

市
兴

隆
街

1
4
号

一
级

郑
伟

6
6
7
7
6
9
6
1

4
1
0
1
0
1
0
0
3
3
9
2

是
是

是
范

桁
1
3
5
2
6
5
5
9
2
2
0

2
郑

州
市

二
七

区
郑

州
华

豫
站

务
有

限
责

任
公

司
长

途
汽

车
总

站

郑
州

市
航

海
路

8
3
号

二
级

郑
伟

6
6
7
7
6
9
6
1

4
1
0
1
0
1
0
0
3
3
9
2

是
是

是
张

帆
1
3
9
3
7
1
5
9
1
0
5

3
郑

州
市

中
原

区
郑

州
华

豫
站

务
有

限
责

任
公

司
长

途
汽

车
西

站

郑
州

市
郑

上
路

1
7
9
号

二
级

郑
伟

6
6
7
7
6
9
6
1

4
1
0
1
0
1
0
0
3
3
9
2

是
是

是
李

方
1
3
6
0
3
7
1
7
1
1
8

4
郑

州
市

金
水

区
郑

州
华

豫
站

务
有

限
责

任
公

司
公

路
主

枢
纽

客
运

北
站

郑
州

市
花

园
路

与
连

霍
高

速
交

叉
口

东
南

角

一
级

郑
伟

6
6
7
7
6
9
6
1

4
1
0
1
0
1
0
0
3
3
9
2

是
是

是
吴

彬
1
3
8
3
8
5
6
5
6
5
3

5
郑

州
市

二
七

区
郑

州
华

豫
站

务
有

限
责

任
公

司
郑

州
客

运
南

站

郑
州

京
广

南
路

与
南

三
环

交
叉

口
一

级
郑

伟
6
6
7
7
6
9
6
1

4
1
0
1
0
1
0
0
3
3
9
2

是
是

是
楚

东
军

1
3
5
9
8
8
6
5
3
3
4

6
郑

州
市

郑
东

新
区

郑
州

长
途

汽
车

东
站

（
待

定
）

郑
州

金
水

东
路

与
1
0
7

国
道

交
叉

口
一

级
是

是
是

高
翔

1
5
8
9
0
1
5
2
6
7
2

7
登

封
市

郑
州

华
豫

站
务

有
限

责
任

公
司

长
途

汽
车

登
封

站
登

封
市

颍
河

大
道

东
段

二
级

郑
伟

6
6
7
7
6
9
6
1

4
1
0
1
0
1
0
0
3
3
9
2

是
是

是
高

小
伟

1
3
9
3
8
2
9
1
8
8
4

8
登

封
市

郑
州

华
豫

站
务

有
限

责
任

公
司

长
途

汽
车

卢
店

站
登

封
市

卢
店

镇
三

级
郑

伟
6
6
7
7
6
9
6
1

4
1
0
1
0
1
0
0
3
3
9
2

是
是

是
高

小
伟

1
3
9
3
8
2
9
1
8
8
4

附
件

2

填
报

单
位

（
盖

章
）

：
郑

州
市

道
路

运
输

管
理

局

填
表

人
：

房
志

宾

填
表

日
期

：
2
0
1
7
.
4
.
6

联
系

电
话

：
6
8
7
5
7
2
0
6

   
郑

州
  市

（
省

直
管

县
）

实
行

道
路

客
运

实
名

制
管

理
汽

车
客

运
站

名
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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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新

密
市

郑
州

华
豫

站
务

有
限

责
任

公
司

长
途

汽
车

新
密

站

新
密

市
嵩

山
大

道
西

段
1
0
0
号

二
级

郑
伟

6
6
7
7
6
9
6
1

4
1
0
1
0
1
0
0
3
3
9
2

是
是

是
郑

国
岭

1
3
5
9
2
6
5
8
0
7
8

1
0

巩
义

市
郑

州
华

豫
站

务
有

限
责

任
公

司
长

途
汽

车
巩

义
站

郑
州

市
巩

义
杜

甫
路

6
6
号

二
级

郑
伟

6
6
7
7
6
9
6
1

4
1
0
1
0
1
0
0
3
3
9
2

是
是

是
胡

廷
志

1
3
5
9
8
8
8
3
2
3
8

1
1

管
城

回
族

区
郑

州
市

郑
汴

路
长

途
客

运
汽

车
站

郑
汴

路
7
6
号

二
级

樊
建

辉
1
3
5
9
8
8
8
3
6
7
9

4
1
0
1
0
0
1
7
0
0
7
3
0
7
7
A

是
是

是
熊

珍
珍

1
3
5
9
8
8
8
3
6
7
9

1
2

上
街

上
街

汽
车

站
上

街
区

中
心

路
1
1
8
号

二
级

范
红

欣
1
3
7
8
3
5
3
2
9
9
9

4
1
0
1
0
6
7
2
5
8
2
4
0
2
3

是
是

是
韩

艳
1
3
6
2
3
8
0
9
5
1
1

1
3

新
郑

郑
州

市
新

郑
汽

车
站

新
郑

市
新

建
北

路
1
4

号
二

级
陈

国
强

6
2
6
9
3
1
8
0

4
1
0
1
8
4
0
0
0
0
0
9

是
是

是
陈

国
强

1
3
7
0
0
8
5
6
2
7
8

1
4

新
密

新
密

市
客

运
中

心
站

新
密

市
嵩

山
大

道
东

段
二

级
樊

国
立

1
3
7
0
3
9
0
0
0
0
7
9
1
4
1
0
1
8
3
7
7
2
1
9
8
1
0
9
W

是
是

是
樊

国
立

1
3
7
0
3
9
0
0
0
0
7

1
5

荥
阳

荥
阳

市
客

运
公

司
汽

车
南

站
荥

阳
市

万
山

南
路

三
级

刘
杰

1
5
7
3
6
7
9
8
7
7
7

8
2
0
0
0
0
0
1
-
0
2

是
是

是
刘

杰
1
5
7
3
6
7
9
8
7
7
7

1
6

荥
阳

荥
阳

市
中

心
汽

车
站

河
南

省
荥

阳
市

万
山

路
1
5
号

二
级

刘
杰

1
5
7
3
6
7
9
8
7
7
7

4
1
0
1
8
2
0
2
3
7
6
9

是
是

是
刘

杰
1
5
7
3
6
7
9
8
7
7
7

1
7

郑
州

郑
尧

客
运

站
嵩

山
路

与
西

四
环

交
叉

口
三

级
郑

伟
6
6
7
7
6
9
6
1

4
1
0
1
0
1
0
0
3
3
9
2

是
是

是
郭

瑞
保

1
3
7
0
3
8
6
5
5
2
5

1
8

中
牟

县
中

牟
客

运
东

站
青

年
路

与
城

东
路

交
叉

口
路

南
二

级
鲁

书
峰

1
5
2
2
5
1
5
5
9
8
8

4
1
0
1
2
2
0
0
2
5
3
2

是
是

是
韩

胜
强

1
5
2
2
5
1
5
5
9
8
8

备
注

：
1
、

站
址

所
在

地
在

市
区

的
，

填
写

×
×

区
；

2
、

客
运

站
名

称
请

按
照

取
得

的
《

道
路

运
输

经
营

许
可

证
》

上
的

“
业

户
名

称
”

填
写

；

3
、

此
表

由
各

省
辖

市
（

省
直

管
县

）
道

路
运

输
管

理
机

构
汇

总
上

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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